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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票据印制服务采购方式由涉密采购改为实施部门集

中采购，并规定电子票据系统运维服务由财政厅按规

定组织实施采购确定运维企业，系统运维服务费按规

定纳入省级财政预算保障，有效减轻了基层财政负担。

（三）推行“票据改革 + 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票据

系统的电子开票、自动核销、全程跟踪、源头控制功能，

坚持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全面提升财政票据服务效能。

顺应数字中国、数字政府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要求，规定财政部门应当秉持现代财政管

理理念，按照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部署，全面推广

应用电子票据，实现财政票据申领、发放、开具、签章、

存储、传输、接收和核销等管理事项全程网上办理，并

通过票据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真伪查验服务。结合电子

票据的特征和系统功能，健全电子票据开具服务规范，

规定单位开具财政电子票据，应当通过微信、电子邮

件、电子票据专用 APP 等方式将票据信息实时发送交

款人，为交款人获取票据、查验真伪提供方便。

责任编辑  张小莉

贵州省 2020 年全面完成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任

务。为巩固提升改革成果，切实提高财政票据管理对

非税收入“以票控收”的监管效率，贵州省财政厅立足

于完善财政票据管理业务内控制度，聚焦历年来票据

管理工作重点难点，针对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管理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在管

理细节上下功夫，做好“两个统一”，建立“一项制度”，

切实规范单位财务监督和用票行为，在促进非税收入

收缴管理工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问题导向，做好“两个统一”，建立“一项制度”

（一）查找主要问题，找准问题方向。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的管理使用，一直是困扰财政部门票据管理的

重点难点问题。纸质票据管理时代，因开票内容的宽

泛化、模糊化，凡是不能准确界定或不知道如何流转

的资金，都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造成大量票据核

销难，非税收入不能应缴尽缴，应税行为得不到有效

监控。针对这些问题，贵州省财政厅在全省全面实施

财政票据电子化的基础上，组织开展资金往来结算票

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管理机制
贵州省财政厅

据开票项目清理工作，对全省 9 个市（州）及 88 个县区

在用的开票项目进行全面清理，由市（州）明确“建议

保留项目”“建议废除项目”“建议新增项目”“建议修

改项目”上报省财政厅。通过各地自查，发现全省各级

各类单位在用开票项目总数达到 7000 多项，在开票项

目名称及编码方面，存在没有统一规范的问题 ；在设

立权限方面，存在由各级财政自行设立、无序设立的

问题 ；在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用往来票据“搭桥过路”

等问题。

（二）解决难点问题，实现“两个统一”。面对基层

自行设立的庞杂的开票项目，如何精简规范资金往来

开票项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贵州财政实现了

“两个统一”。一是统一资金往来项目设立权限。明确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由省财政厅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统一设立，市（州）

和县级财政部门不再自行设立资金往来开票项目。将

开票项目的设立权限上移至省级，按照统一的原则和

标准设立，解决了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在资金往来项目

设立上没有标准、无序设立的问题。二是统一项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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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编码及使用范围。按照“同类归并、精简统一、合理

设立”的原则，根据资金往来票据的适用范围，精准设

置项目名称，统一项目编码，以省本级已设立的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为基础，结合各市（州）、县（市、

区）前期设立的开票项目，对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自行设

立的 7000 多项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进行梳理甄

别，剔除各地设立的代收、暂收类非税收入性质项目，

将同类业务不同项目名称进行规范统一，根据特定部

门的特殊资金往来业务设立部分专用项目，对项目使

用主体、资金的来向和去向等在项目说明中予以规范

和明确，充分整合形成了五类 65 项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开票项目。其中，资金往来代收款项 46 个，资金往来

暂收款项 7 个，资金往来拨付款项 7 个，单位法人内部

资金往来款项 1 个，其他资金往来款项 4 个。每个资金

往来项目适用的经济活动情形均附有说明，形成了《贵

州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目录》

向全省统一发布，并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正式启用。

“两个统一”切实规范了全省资金往来项目的名称、编

码和使用范围 , 强化了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和用票单位

对资金往来项目的使用管理。

（三）把握关键问题，建立“一项制度”。在统一往

来项目设立权限后，贵州省建立了新增资金往来项目

申报审批制度。全省各级用票单位申请新增设立资金

往来项目，须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报上一级财政部

门复核同意后，报省财政厅审批。对于符合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有关规定，且已设立

的资金往来项目不能满足用票单位需求的，经逐级申

报审核后，由省财政厅根据往来结算票据的管理使用

规定进行审批设立，严把资金往来项目增设关口。省

财政厅统一组织做好新项目在系统中的维护工作，各

级财政部门原设立的资金往来项目由省财政厅统一做

停用处理，并将已发布的《贵州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目录》维护到非税票据一体化系

统中。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同级用票单位实际需求，

按照《新资金往来项目维护手册》，组织做好本级所有

用票单位资金往来项目的挂接和审核工作，确保新旧

项目的平稳衔接。

改革成效显著，有效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从机制上减轻了票据核销管理的风险。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管理机制创新使用以来，贵州省各级各

类行政事业单位在开具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按

照统一设立的开票项目规范用票，既促进了全省各级

各类非税收入“应缴尽缴”和应纳税资金的“应征尽

征”，又提高了各用票单位的财务监督管理水平，为全

省财政电子票据监督管理及使用补齐了制度短板，夯

实了业务基础。

（二）促进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基于财政票据服务

于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职责定位，在设立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时，通过剔除各地自行设立的代

收、暂收类非税收入性质项目，从制度上杜绝了通过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开具非税收入项目的问题，将利用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搭桥过路”、不缴或缓缴政府非税

收入等行为拒之门外，堵住了非税收入管理的漏洞，

避免了非税收入的流失，切实促进了全省非税收入应

收尽收。

（三）提高了以票控收监管效率。将财政票据电子

化改革与创新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管理机制有机结合，

通过在财政电子票据一体化管理系统中规范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申领、审核、开票等环节，将对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使用的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监督和系统控制，有

效监督政府非税收入足额、及时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

实现了票据管理和非税收入管理的密切结合，把好了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事前监管的关口。

（四）规范了单位用票行为。管理机制创新使用以

来，依托财政电子票据一体化管理系统，将统一规范

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开票项目在系统中进行了挂接，

通过系统控制，单位在开具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

无法随意增加及变更开票项目，避免了纸质票据管理

时期开票项目杂乱、开票内容模糊等现象，从根本上

解决了单位超出规定范围使用、不按规定用途使用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非税收入票据与往来结算票据混用

等问题，切实规范了单位的用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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